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14日表17-2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各級距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級距：萬元

NET= 0 3177138 100.00 133.300.370.041.180.0313.080.200.312.598.312.113.72 68.07

0 - 54 2135145 100.00 111.570.280.031.140.059.270.200.262.414.432.362.20 77.37

54 - 121 634582 100.00 92.840.370.031.210.0911.860.180.292.723.833.012.03 74.39

121 - 242 290092 100.00 81.690.460.041.460.1715.420.160.353.133.533.641.81 69.84

242 - 453 106672 100.00 70.120.560.042.040.3121.270.120.403.453.233.931.31 63.33

453 - 500 9000 100.00 62.240.550.032.330.4327.700.080.403.362.853.531.02 57.73

500 - 1000 28705 100.00 56.500.810.043.000.7131.710.060.503.162.703.390.75 53.16

1000 以上 6491 100.00 43.291.740.075.061.5538.830.010.542.291.904.301.36 42.36

合      計 6387825 100.00 97.860.450.041.550.1915.020.170.322.754.602.912.20 69.81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